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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our country economy and the living standard unceasing enhancement, China

has made special legislation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amily violence the first time. Although the

status of women has improved compared to the past, the rising divorce rate shows th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omen’s, children’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is still not optimistic.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violations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relief of women’s and

children’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erms of person and property, an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which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practice, to improve legislation, justice, in line with good customs, in the whole society to

build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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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国家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首次针对防治家庭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妇女的地

位与过去相比虽也有所提高，但攀升的离婚率表明目前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事实依旧大量存在。基于对我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现状的分析，探讨如

何完善对妇女儿童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措施和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发展过程中完善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关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做到立法完善、审判公正，符合善良风俗，在全社

会范围内构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有效实现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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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关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的不断制定和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家暴这类历史遗害至今仍旧存在，滋养该恶性事件产生的现实土壤如今也依

旧未能铲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对预防和控制家庭暴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近年来，随着妇女社会地位、法律意识和个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离婚

率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概因在实际生活中妇女的合法权益仍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又如巩义幼儿

园幼师泼水体罚学生案等类似案件，标志着有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任重道远。从婚姻家庭案件

和防治家暴儿童的角度来阐述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困境。在婚姻家事案件中，着重保障妇

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明确嫁妆和家务的法律性质，促进离婚救济制度的革新；在防治家暴儿童方

面增设儿童保护专章，确认以儿童利益为最大的原则。

2. 实际考察：我国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的现状

在婚姻家庭案件中，离婚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多由女性主动提出。这一现象是由多方面因

素促成的。首先，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中人权保障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对老

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保护进行了特别规定。加上《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妇女

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其次，随着女性思想的解放与社会地位的不

断提高，以及经济实力与人格方面的独立，选择在婚姻和关系中随遇而安的妇女越来越少，自然引

起离婚率攀高。虽然我国呼吁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男女平等，但在就业方面仍然存在大量对妇女的

歧视，妇女在就业市场上与男性相比缺乏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同时，许多企业没有严格执

行允许妇女休产假的规定，妇女怀孕后甚至会被解雇。据《四川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以

下简称《妇女纲要》)在经济方面，全省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例下降了 6.45

个百分点。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女职工休息和哺乳室的数量也略有下降 [1] 。最后，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保护相关规定未能有效体现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离婚补偿与救济之中。

反家庭暴力制度尚不完善，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易被忽视。从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地颁布

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法律制度的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正在成为全社会共识，但在裁判文书网中

以“家暴”作为检索词，2021~2022年度至今全国共有相关案件 2625件，其中 2020年新疫情爆发时的

案件数量为近六年来最高 [2] 。在我国，受制于“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封建思想以及

社会现实情况的限制，在家庭暴力纠纷受害者多为妇女的情况下，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受到的关注

少之又少，但随着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频发，表明我国对于防治家暴儿童方面仍有不足。虽然

近年来先后出台了若干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用以防治，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反家暴制度的运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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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存在一定困境与阻碍。

3. 正视困境：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婚姻法在形式层面上有效地保护了妇女管理公共事务与参与社会活动的

权利，在严格遵循男女平等、夫妻权利义务平等的价值观的同时，采取了多项措施，妇女的地位较

之建国时有了显著的提升。离婚率的攀高，越来越多的独立女性走出家门吁请维护自己的权利，但

受制于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女性想获得平等待遇的难度太大，因其扮演

的社会角色不同，妇女常居于弱势地位，在当前离婚妇女权益保护方面仍存在困境。同时，在《反

家庭暴力法》实施后，虽然加大了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但在实践中，反家庭暴力制度的运行也

逐渐显露出一些不完善之处。

3.1. 夫妻财产分割方面尚存问题

一方面，在不断完善彩礼裁判相关规则的同时，目前我国婚姻法及其他法律仍未界定嫁妆的归

属，也未规定婚姻关系结束后对嫁妆损失的补偿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财产法的若干具体意见》明确规定，婚前个人财产如果在夫妻共同生活中出现了损耗和灭失的

情况，而财产所有人向法院提出用共同财产来补足损失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制约妇女

对夫妻共同生活中消耗掉的嫁妆请求合理补偿的权利，这对妇女来说是明显不公平的。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现有的共同财产规定的范围已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家庭收入模式。目前，

我国没有将文凭、证照、资格证书等无形财产价值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但在实践中，妻子往

往为了丈夫的事业上升和照顾家庭生活的需要，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发展以及爱好，牺牲个人生活

来抚养孩子，照顾家庭生活。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当前仍未将此类证明中所含有的无形财产价值

归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而只承认其为已转化为分割的既得财富，对预期收益部分没有规定 [3] 。

这是对妇女对整个家庭贡献的漠视，是对离婚妇女权益的无情利用，与倡首男女平等的原则南辕北

辙。

3.2. 子女抚养权判定和子女抚育费现存的问题。

子女抚养问题是离婚纠纷案件中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婚姻法虽然对子女抚养权

作了一定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离婚后女方抚养低幼龄子女的情况偏多，而男性往往不严格

执行该决定，这给司法执行带来困难。很多情况下，支付给女方的抚养费也很低，这也是离婚妇女、

儿童权益难以保障、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离婚后一方抚养子

女的，另一方应将其收入的 20%到 30%用于抚养子女。但在实践中，男方往往隐瞒自己的实际收入，

甚至不配合调查，导致女方难以收集男方收入凭证，使得子女抚养费过低甚至没有。例如，在江西

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某 1诉刘某 3抚养费纠纷民事二审案中刘某 3 为小儿子刘某 1支付的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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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费为每年 5000元，平均每月只有 400元左右。如果抚养一方的收入过低，离婚妇女儿童的生活只

会雪上加霜。

3.3. 离婚救济制度现有问题

首先，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中，我国《婚姻法》第 40条首次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对照顾

老人、抚养子女、协助对方工作等付出较多的一方进行补偿。但实际执行的条件过于苛刻，首先，

离婚补偿请求权的前提是夫妻双方书面约定财产各自所有且仅限于离婚时提出，而在实际生活中，

结婚时采取法定财产制的情况占据绝大部分，且不说女方在离婚时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制度，甚至

在离婚后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一权利，所以行使离婚赔偿请求权这是对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不公

平对待。同时，法律法规也未就离婚补偿方式作具体规定，在缺乏可实施性、可操作性的情况下，

使得离婚妇女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难以保证一方当事人权益

的正常实现。

其次，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中，我国《婚姻法》未对“生活困难”界定明确的标准 [4] 。在女性

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抚养孩子的同时，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男女收入差距明显巨大的直接影响，如

果婚姻关系持续期间双方仅有一套住房时，另一方住房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无过错一方的举证难度过高，采取偷拍、找人跟踪等侵犯他人

隐私的行为方式容易进入违法犯罪的范畴，付出与收获难成正比。此外，法律未将导致婚姻关系破

裂的第三方当事人列为损害赔偿义务人，既不贯彻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也不符合应有的良好风尚，

不利于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3.4. 防治家暴儿童方面存在的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标志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律体系的建立。在形式层面上规定了家庭

暴力行为的主体、形式、强制报告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制定了许多对妇女儿童的救助措施，

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对保护儿童免受家庭暴力的具体规定却很少，而且大多是原则性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仍有不足。首先，未在立法层面区分开儿童保护与成年人保护，原则性规

定过多，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补充，但具体实施是否有效

仍有待观察。其次，《反家庭暴力法》没有明确家庭成员的范围，在实际生活中，施暴的主体并不

仅限于父母，可能还包括其他亲属或具有监护职责的主体 [5] 。再者，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很难获得

证据和举证，司法实践中的举证标准也过高，难以确定。儿童的法律意识和生活常识不足以发现家

庭暴力问题并留存相应的证据，难以保证有充足的证据以在法庭上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且施暴者通

常作为家里的经济来源，儿童对施暴者往往有一定的人身依赖，离开施暴者他们将难以独立生存下

去。此外，如何合理处理施暴者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执法力度不强或过强，都容易导致施暴

者更加变本加厉地伤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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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索前路：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困境的思考及建议

为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我国目前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包括《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组成的较为完善的法律

体系。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如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成为热议话题之一。首先，笔者认为可以

通过完善婚姻家庭法以及相关配套制度，重点保护婚姻家庭案件中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明确嫁妆

和家务的法律性质，推动离婚救济制度的更新，来进一步保护离婚妇女的权益。在防治家暴儿童方

面增设儿童保护专章，确认以儿童利益为最大的原则。

4.1. 完善离婚妇女财产权制度

首先，对于法律尚未明确界定性质的嫁妆而言，应建立对提供嫁妆一方的个人财产补偿制度。

近年来，彩礼裁判规则的不断完善虽然降低了许多司法实践问题发生的频率，但对于自古以来就存

在的嫁妆问题，仍没有具体规定。在实际生活中，嫁妆一般由女方及其亲属提供，属于婚前便已存

在的财产，按理说应该归类于女方的个人财产中，对此，《婚姻家庭编》应增加妻子个人财产补偿

制度的条款，使嫁妆的赔偿请求权有法可依。其次，应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将文凭、证书等

无形财产纳入《婚姻家庭编》中，肯定这类无形财产带来的预期利益 [6] 。在离婚时，将这一类财

产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以及预期利益一同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以此肯定妻子对家庭的付出，有效

保障妇女权益的实现。最后，考虑到立法的滞后性，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不断完善夫妻共同财产的认

定制度，充分保障居于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实现，才能在实质层面上做到男女平等、夫妻平等。

4.2. 确立离婚抚养制度

首先，从社会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在婚前参与就业的机会仍明显少于男性，企业在面对符合同

等条件的求职者时，会优先考虑男性。婚后怀孕的女性很容易因为产假、怀孕等情况而被辞退，如

果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会导致抑郁症，不利于身心健康。一旦妇女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她将不

再是经济独立的人，也无法争夺监护权和照顾孩子。对此，我们应建立考虑个案具体情况的离婚抚

养费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妇女权益保护的沟通渠道，消除性别歧视，鼓励妇女勇敢地维

护自身权益。地方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救济渠道为独自抚养孩子的离婚妇女提供保护，普及女性就

业，提供就业机会，落实对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次，离婚关系的解除并不能消除子女与父

母之间的关联，无论由父母哪一方直接抚养，另一方仍有权利和义务抚养、教育子女。因此，在子

女抚养方面，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支付子女的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或以实际工作收入满足当

地生活水平，不遵守协议或法院判决的一方应受到处罚。

4.3. 充实离婚救济制度

第一，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中，建议将法定财产制纳入适用范围，这与我国大多数夫妻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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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财产制现状相一致，也有利于在离婚时提出家务劳动补偿的一方。法院通过综合评估家务劳动

多的一方的年龄、职业收入以及养老、育儿、照顾家庭等身体状况，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中，建议重新界定“生活困难”的标准，提高“绝对困难”的标准，使

离婚时一方的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足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达到婚前生活水平。同时，应当保

障离婚妇女的住房权，离婚后如果男方获得房屋所有权，此时对于没有能力购房或者经济困难不足

以租房的女方，应支持其在原房屋内暂时居住，或者由获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给予另一方必要的经

济补偿。

第三，补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当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仅适用于无过错一方向有过错一方提出，

但在实践中，往往有过错方拥有大部分共同财产，如果他们采取隐蔽的方式将财产转移给第三人。

过错方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很容易败诉，所以建议将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纳入赔偿义务人之

中，规定第三人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主观存在过错，例如明知对方有

配偶；实施了重婚、通奸等违法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4] 。此时，要求第

三者赔偿，既保护了无过错一方，又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符合善

良风俗。

4.4. 完善防治家庭暴力的对策

《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首次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目前尚未区分妇女和儿童受暴主体，也

未能从保护儿童权益的立足点进一步完善《反家庭暴力法》。因此，《反家庭暴力法》首先应增设

儿童保护专章，明确“以儿童利益为最大”的原则，禁止通过任何形式对儿童进行精神层次、物理层

次的伤害，以表现反家庭暴力法保护儿童的特殊性、专业性，使防治反家暴儿童的案件有法可依。

其次，应拓宽家庭暴力施暴主体的范围，将与儿童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和其他负有监护责任的监护人

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再者，针对受害者举证困难的问题，《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已经将受害人遭

受家暴时民警的出警记录、伤情鉴定等归为家暴证据，但囿于家庭暴力受害人本身所处的弱势地位

以及取证能力局限，不应让受害者举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这对于受害方一方来

说过于苛刻，此时可以效仿美国司法实践，只要求受害人证明家暴行为确实存在即可，无须对家暴

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损害结果进行举证。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亦是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

最后，应开展反对家庭暴力、未成年保护等问题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妇女儿童的法律意识，

效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对家庭暴力等时机妇女儿童权益案件执行“三快”机制，建立反家暴庇护所

等妇女儿童维权机构，有力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7] 。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意识的逐渐加深，外加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

出台与完善，我国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妇女、儿童作为社会中较为弱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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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都应当给予一定的尊重和保护。中国的婚姻法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婚姻法不仅要体现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更要在立法上提供有效保障和救济离婚

妇女、儿童的手段，从而在实质层面上切实做到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在不断完善现有的离婚法律

救济制度中，更好地保护离婚妇女的权益，优化社会善良风俗。反家暴法的施行也有利于保障家庭

成员的人身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法律公平与正义，在保护妇女、儿童领域谱写新的篇章，

更好地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推动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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